股权质押合同

出质人（甲方）：XX

质权人（乙方）：XX

为确保乙方为XX公司担保的履行，甲方自愿以其在XX公司投资并持有的XX%股权作质押，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合同条款作如下约定：

第一条  甲方以所投资并持有的XX公司的XX%股权即XX万元，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第二条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乙方依贷款合同向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XX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  质押合同标的：

（1）质押标的为甲方在XX公司投资并持有的XX%股权及其派出的权益。
（2）质押股权派生权益，指质押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

第四条  甲方已就股权质押事宜征得公司股东会的同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将股权证书或验资证明移交乙方保管，并在公司股东名册上办理股权出质的登记手续。

第五条  甲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前未将股权出质给第三者，该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如果发生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前将股权出质给第三者的情况，乙方有权终止担保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损失，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自股权在工商局办理出质登记手续完毕之日起生效。

第七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除非经双方协议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第八条  本股权质押项下的借款合同如有修改，补充而影响本质押合同时，双方应协商修改、补充本质押合同，使其与股权质押项下借款合同规定相一致。

第九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后，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解封、转让过户手续，并将转让所得款首先用于清偿借款本息或赔偿乙方损失。

（1） 第十条  发生下列事项之一时，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所得款项及权益优先清偿借款本息。

（2） 甲方不按本质押合同规定如期还借款本息、利息及费用。

（3） 甲方被宣告解散、破产。

第十一条  本协议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福建省地方法规。如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报工商机关备案一份。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XX公司（盖章）

